
附件

归集要求

1.接入统一平台：智能建造设备的运行状态、实时位置、监测数据、关键操作记录、预警信息、作业成果等信息，应通过标准化接口，实时接入“苏州市智能建造管理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苏智建”平台）。平台接口规范与数据标准详见平台登录界面。
2.确保数据质量：各数据传输责任主体（设备使用单位、产权单位、技术服务方等）应确保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和连续性，严禁数据造假和篡改。发生设备故障或数据传输中断时，应及时排查修复并做好记录说明。
3.深化数据应用：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应积极利用“苏智建”平台上的设备数据，实现在现场进度、安全、质量和成本管控等方面的高效管理。

4.接入数据准确：对未按规定归集设备信息的项目，未及时上传运行数据和未完成限期整改的企业，不予信用加分。


